川北医学院

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合同
定向单位（甲方）                委托 川北医学院 （乙方）自     年    月起至      年    月止，定向培养         同志（丙方）攻读               学科的硕士研究生，学制三年。经三方协商，签订以下协议。
一、定向培养研究生的录取由乙方按教育部的有关政策、条件和要求择优录取。
二、定向培养研究生在学习期间的培养、学位授予等均与非定向研究生相同。
三、丙方不迁转人事档案、户口；若为党员、团员者，须将党、团组织关系转至乙方。
四、丙方必须遵守乙方的学籍管理制度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因自身原因终止学习，乙方则将该生的相关材料寄送甲方，由甲方处理善后事宜。
五、丙方毕业后须回甲方单位就业。由乙方将学籍档案等寄往甲方。 
六、在本合同履行期间，如果甲方与丙方双方自行解除合同，则须将解除合同的相关材料交予乙方，则此三方合同也自行解除。
七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保存一份，经三方签字后生效，丙方毕业或因故中途退学时中止。
定向单位（甲方）           招生单位（乙方）         定向培养研究生（丙方）       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